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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之债的诉讼构造与程序规则

袁 琳*

摘 要 《民法典》对多数人之债的实体效力作出规定,需要民事共同诉讼制度予以回应。

我国《民事诉讼法》以“诉讼标的共同或同一种类”作为共同诉讼的类型化标准,既无法涵盖多

数人之债的所有实体情形,也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逻辑。诉讼构造通过原告起诉而搭

建。与多数人之债的外部关系相一致,债权人可以选择向多个债务人一并提出诉讼请求,由此

搭建诉的合并构造。目前零散规定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诉的合并制度存在实体要件过于严

格、相关程序要件缺失等问题。有必要建立合并审理制度的要件框架,明确合并审理的实体要

件与程序要件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为诉的合并制度提供良好的程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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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诉讼的类型化标准及反思

现代民事纠纷日益复杂,由多数主体与多重法律关系构成的共同诉讼较之传统的“一对

一”诉讼更具复杂性和重要性,也更能适应实践需求。《民法典》对多数人之债的具体形态、实
现方式及内外关系作出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规定,需要共同诉讼制度予以回应。然而,《民事诉

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共同诉讼的类型划分原本就过于单一,《民法典》对相关制度的修改更

是开启了程序法上的共同诉讼类型与实体法上的多数人之债如何对接的热烈争论。在这个既

涉及民事诉讼法基础理论,也得到民法学界持续关注的领域中,共同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尚未

形成共识,多数人之债的实体效力与程序构造的割裂更是给审判实践带来诸多困惑。典型例

证如学界对连带债务共同诉讼类型的讨论。根据连带债务的实体效力,债权人可以请求部分

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全部债务人履行债务。因而在程序构造上,在因连带债务发生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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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时,债权人可以起诉部分债务人,也可以起诉全部债务人。有学者认为,连带债务人不必须

一同应诉,具有独立的诉讼实施权,符合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1〕也有学者认为,连带

债务并无判决合一确定的必要,也不会发生既判力扩张,应属于普通共同诉讼。〔2〕

近年来,共同诉讼制度研究呈现精细化趋势,主要有两种研究进路。其一是立足于实体法

视角下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化,探讨按份之债、连带之债、不真正连带之债、补充之债等特定类型

多数人之债的共同诉讼形态;〔3〕其二是立足于实体法视角下多数人之债的发生原因,讨论一

般或连带保证纠纷、多数人侵权纠纷、涉共有财产权纠纷等具体纠纷形态的诉讼构造。〔4〕这

些研究充分践行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为民事诉讼制度与《民法典》有序衔接奠

定理论基础,也使理论研究助益司法实践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然而,正如连带之债共同诉讼

类型引发的争论一样,按份之债、不真正连带之债、补充之债的共同诉讼类型也尚未在观点上

达成一致。

这些现象表明,构建多数人之债的诉讼构造,不仅要理顺共同诉讼制度的理论争议,也要

实现多数人之债静态的实体效力与动态的程序运作之间的有效对接。然而,现行法框架下的

共同诉讼类型化标准不仅无法准确界分各共同诉讼类型,也导致共同诉讼制度与实体法问题/

多数人之债对接层面的诸多困惑。

在理论争议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款以“诉讼标的”的形态为分类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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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诉讼标的共同”的必要共同诉讼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的普通共同诉讼。学理上增设的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虽然在概念上也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却不具备“诉讼标的共同”的特征。类

似必要共同诉讼中,各共同诉讼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实施权,可以单独起诉或应诉。独立的诉讼

实施权源于各共同诉讼人在实体上享有的独立请求权,因而不属于旧实体法说语境中“诉讼标

的共同”的情形,也就没有共同参加诉讼的必要。事实上,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类似必要共同诉

讼和普通共同诉讼之间本就具有根本差异,现行法框架下的“诉讼标的共同或同一种类”标准

无法将其准确区分。具体而言,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仅是诉的主体合并;从诉的客体的角度来

说,因诉讼标的共同,实质上只有一个诉。与之相对的普通共同诉讼则是多个独立之诉基于诉

讼标的的实体牵连性而产生的客体合并。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虽称之为“共同诉讼”,但外观上

可能呈现单一原告对单一被告的简单诉讼,例如某个股东提起的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或无效

之诉。因此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本质不在于当事人的数量,而在于即使外观上是“一对一”之
诉,也能够通过既判力扩张来保障裁判结果合一确定。〔5〕

在与实体法问题对接方面,一些研究主张,连带之债、不真正连带之债、补充之债中,多数

债权人/债务人之间具有实体牵连性,因而应归类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如此才能实现判决合

一确定,避免具有实体牵连的数个诉出现事实认定或裁判结果的冲突。为了弥补“诉讼标的共

同”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之间的缝隙,研究又进一步提出将“诉讼标的共同”解释为“案件事实

相同”或“实体请求权之间具有牵连性”。〔6〕实际上,通过普通共同诉讼的合并审理制度也能

够实现裁判结果的一致性;而更为根本的是,这种解释路径忽视了既判力扩张在类似必要共同

诉讼中的重要作用,〔7〕不当地扩大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共同诉讼类型划分的

应然模式是,以普通共同诉讼作为基础制度,仅将需要合一确定判决的特殊情形归入必要共同

诉讼。〔8〕这不仅需要准确理解“既判力扩张”“判决合一确定”等概念,以确保类似必要共同

诉讼的准确适用;也需要对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诉讼标的同一种类”作宽松解释,以容纳

必要共同诉讼以外的全部诉的合并形态。〔9〕本文拟从上述争议和问题出发,首先考察多数

人之债的实体效力,进而探究如何在动态的程序运行中建构与多数人之债实体效力相适应的

诉讼构造,并对成立该诉讼构造的各项要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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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数人债务的实体效力与诉讼构造

《民法典》第517条规定了按份之债,第518条规定了连带之债。《民法典》及司法解释中

虽未直接出现“不真正连带之债”的表述,但学理上通常认为,例如《民法典》第1203条规定的

产品责任即不真正连带之债。〔10〕不真正连带之债的特征是,数债务人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

偶然产生的以同一给付为目的的各负全部履行的义务,并且数债务人中只有一人或部分债务

人承担终局责任。〔11〕此外,《民法典》第687条、第1198条第2款、第1201条规定了一般保证

责任和侵权补充责任两种补充之债。补充之债是指在直接责任人无法确定或不能够承担全部

责任时,由补充责任人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责任。〔12〕

既有研究对以上四种多数人之债的共同诉讼类型均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尚缺乏共识。

比如,在按份之债领域,有学者主张构成固有必要共同诉讼,〔13〕有学者主张可能构成类似必

要共同诉讼,〔14〕也有学者主张构成普通共同诉讼。〔15〕有关连带之债共同诉讼类型的争论,

前文已有介绍。笔者认为,如果只是局限于各种多数人之债内部来考察共同诉讼类型,就容易

忽略各多数人之债形态的共同特征。比如连带之债与不真正连带之债的外部关系是一致的,

而对于二者共同诉讼类型的研究却往往得出不同结论,因此有必要在多数人之债的总体框架

下对其诉讼构造展开体系性研究。

(一)多数人债务的实体效力

本文以下以多数人债务为例梳理多数人之债的实体效力,这也更加契合不真正连带之债

与补充之债的外观。多数人债务的实体效力体现为多数人债务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外部

关系是指债权人与多数债务人的关系,内部关系是指数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即数债务人之间是

否具有求偿权以及如何行使求偿权。多数人债务的诉讼构造首先取决于外部关系,即以债权

人为原告、以部分或全部债务人为被告的诉讼如何确定与开展。外部关系决定内部关系,只有

首先明晰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后续的求偿权之诉才具备审理和裁判的基础。

多数人债务的外部关系不仅包括债权人对各债务人如何行使债权,也包括就单个债务人

所发生的事项是否对其他债务人产生影响。前者在实体上决定了债权人主张权利的自由度,

在程序上决定了起诉时如何列被告;后者在实体上体现出多数人债务所涉请求权的关联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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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1203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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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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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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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学》2016年第2期,第160页。
参见宋春龙,“侵权按份责任诉讼形态研究”,见前注〔3〕,第141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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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上表现为是否发生既判力扩张。

1.债权人主张权利的自由度

在按份债务中,债权人只能请求债务人履行其负担份额范围内的债务。在连带债务和不

真正连带债务中,债权人可以请求部分或全部债务人履行全部债务。在补充债务中,债权人应

当首先请求直接责任人履行债务,直接责任人下落不明或其财产无法承担全部债务时,才可以

请求补充责任人履行债务。〔16〕补充债务最突出的实体特征即债权人主张权利的顺位性。

由此来看,债权人主张权利的自由度涉及债权人是否可以自由选择向部分债务人主张全

部债务,以及主张债权时是否有顺位性要求。对于前者,按份债务的自由度最弱,债权人只能

请求债务人履行对应份额的债务;连带债务和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自由度最强,债权人得自由选

择向任一或部分债务人请求履行全部债务。对于后者,补充债务的自由度最弱,债权人必须首

先向直接责任人主张权利,其次才有可能向补充责任人主张权利。

2.所涉请求权的实体关联度

在按份债务中,债权人对于每个按份债务人的请求权是独立的,互相之间没有影响。〔17〕

各债务人按照自己的份额独立负担义务,就其中之一债务人发生的事项,对其他债务人不发生

效力。例外情形是,在约定按份债务的情形,若解除合同,应由债权人向全体按份债务人发出

通知,发生争议时,全体债务人应作为共同诉讼人。〔18〕在连带债务中,债权人对于每个债务

人的请求权也是独立的,但相互之间有时会产生影响,即连带债务的涉他效力。如果就其中一

个债务人发生的事项,其效力及于其他债务人,则该事项具有绝对效力;反之,如果一事项仅对

某个债务人生效,而对其他债务人无影响,则该事项只具有相对效力。〔19〕一般认为,连带之

债本质上是以同一给付为目的但相互独立的数个债,因而原则上仅具有相对效力。“相互独

立”意味着,债权人与连带债务人之间发生的事项原则上对其他债务人不发生影响;“以同一给

付为目的”意味着,当债权人与单个连带债务人之间发生的事项使连带债务的共同给付目的归

于消灭时,该事项例外地对其他连带债务人发生效力。〔20〕《民法典》第520条首次规定了连

带债务的涉他效力,清偿、抵销、提存、债权人受领迟延为绝对效力事项;免除、混同为限制绝对

效力事项。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中,债权人对于各债务人的请求权同样是独立的,基于不同法律

关系的数个债务,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联系在一起,因而不具有实体上的牵连性。〔21〕各债

务人对债权人承担同一给付,除了以消灭债务为目的的事项具有绝对效力外,其他事项都只有

相对效力。〔22〕在补充债务中,债权人对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的请求权也是相互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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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22〕

参见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02-503页。
同上注,第493页。
参见王洪亮,见前注〔16〕,第493页;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参见李中原:“不真正连带债务与补充债务理论的梳理与重构”,载陈小君主编:《私法研究》(第8

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
参见周江洪:“连带债务涉他效力规则的源流与立法选择”,《法商研究》2019年第3期,第32页。
参见李中原,见前注〔11〕,第37页。
参见李中原,见前注〔19〕,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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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债务人对债权人也承担同一给付,因而以消灭债务为目的的事项具有绝对效力。
(二)多数人债务的诉讼构造

1.多数人债务的实体效力与共同诉讼的类型化标准存在断裂

与上述外部关系所呈现的实体效力相对接,因多数人债务产生纠纷时,在按份债务中,债
权人可起诉任一按份债务人承担其份额范围内的债务,同时起诉多个或全部按份债务人时,因
对各债务人的请求权是独立的,应构成普通共同诉讼。特殊情形是,在解除或撤销按份债务合

同的情形中,因按份债务来自于统一的合同法律关系,债权人应向全体按份债务人行使合同解

除权或撤销权,构成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在连带债务中,债权人可以起诉任一或部分债务人

承担全部债务,同时起诉多个或全部连带债务人时,因对各债务人的请求权是独立的,也应构

成普通共同诉讼。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中,债权人可以起诉任一债务人履行全部债务,也可以将

数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因各请求权之间彼此独立甚至没有实体牵连,很难说其符合普通共同

诉讼“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的要求。补充债务也是如此,债权人对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的

请求权相互独立,特别是在侵权补充责任情形中两项请求权之间欠缺实体牵连,因而在债权人

一并起诉时很难认为构成普通共同诉讼。

即使暂时抛开不真正连带债务与补充债务的共同诉讼归类难题(后文详细讨论),对于按

份债务与连带债务,有时也很难清晰地划定其共同诉讼类型。这表明多数人之债的实体效力

与共同诉讼的类型化标准之间存在断裂。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债权人起诉时,各债务人之间的责任分担方式并非总是清晰确定的,以责任分担方

式对接共同诉讼类型欠缺操作性。如果是约定的按份债务,那么每个债务人承担的份额是确

定的,债权人可以自由选择向任一或部分债务人起诉主张权利。向多个债务人一并起诉时,应
构成普通共同诉讼。如果是法定的按份债务,那么有时债权人起诉时尚不明晰各被告之间的

责任承担方式究竟是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其诉讼请求可能只表述为“请求多个被告(共同)

承担赔偿责任”。〔23〕此时原告的起诉方式也并非“诉讼请求不明确”。例如在《民法典》第

1171条、第1172条规定的无意思联络的多数人侵权情形中,原告起诉请求无意思联络的数被

告承担侵权责任时,应首先依据侵权责任编中的相关规范确定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在此基础上

再依据《民法典》第1171条或第1172条之规定确定责任承担方式。换言之,这两条规范均非

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只是规定了侵权人的责任承担方式及内部责任分摊问题。〔24〕因此原告

不必在诉讼请求中言明特定的责任承担方式,即使言明,其对法官也不具有约束力,〔25〕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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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比如参见杨勇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合支行等侵权责任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再提字第76号;秦某某诉临澧县

人民医院、金则钊健康权纠纷案,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7民终717号;杨云玉诉

陈洪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03民终5778号。
参见程啸,见前注〔15〕,第415-416页。
比如在唐中原诉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中,原告起诉请

求四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法院最终判决承担按份责任。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京02民终19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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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审法院可能会对数被告究竟应承担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作出不同的认定。〔26〕以多数人

侵权共同诉讼类型为研究主题的学者都敏锐地注意到了多数人债务静态的实体效力与动态的

程序推进之间的张力,即共同诉讼的分类标准是否会导致“先定后审”的局面。〔27〕这取决于

共同诉讼类型是依原告起诉时的主张而定还是依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查明的事实而定。共同诉

讼类型的确定时间应在原告起诉之时,因此只能以原告起诉时单方面的主张为判断标准。〔28〕

而原告起诉时提出的责任分担请求对法官并不具有拘束力,从而导致以责任分担方式为基准

的多数人债务实体效力与共同诉讼的类型化标准发生断裂。

第二,补充债务的顺位性特征不应体现于诉讼程序中,而应体现于执行程序中。对

于补充责任人而言,能够确保其顺位利益的权利即先诉抗辩权。先诉抗辩权是实体权

利,而非诉讼中的权利。〔29〕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66条规定,一般保证纠纷中,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

的,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学理上通常认为,诉讼程序是保

证责任的确定阶段,执行程序才是保证责任的实现阶段,因而其顺位性仅体现于执行程

序阶段。债权人在起诉时不受保证责任顺位性的限制,可以选择将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

任人列为共同被告,也可以只起诉补充责任人。〔30〕

由此可见,与多数人债务静态的实体效力不同,诉讼程序是动态变化的。原告在程序起点

提出的法律观点并不约束法官的实质判断,法官在程序终点确认的责任分担方式有可能完全

不同于原告的诉讼请求。静态的实体效力应与法官在程序终点作出的裁判内容相对接,但共

同诉讼类型的确定却以原告在程序起点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判断标准,因此直接将多数人债务

的实体效力与共同诉讼类型简单对应,容易产生偏误。但这并不意味着考察多数人债务的实

体效力是无用之功,相反,明晰多数人债务的实体效力是建构其诉讼构造的基本前提。借助前

文对实体效力的分析,能够基本明确按份债务、连带债务、不真正连带债务与补充债务中债权

人对各债务人的请求是彼此独立的,这是将多数人债务排除出必要共同诉讼范畴、在后文将其

定位为诉的合并的根本依据。

2.不真正连带债务与补充债务不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前文已述,不真正连带债务与补充债务不符合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同一种类”,以此

为背景,有学者认为,不真正连带债务、补充债务应构成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主张其虽然没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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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参见简丰清诉成都诺多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01民终11682号。
参见任重,见前注〔4〕,第200页;卢佩,见前注〔4〕,第1249-1251页;罗恬漩等,见前注〔3〕,

第58页。
参见任重,见前注〔4〕,第200页。
参见程啸:“保证人先诉抗辩权的疑点分析”,《人民司法》2005年第7期,第77页。
参见张海燕,见前注〔3〕,第185-186页;宋春龙:“诉讼法视角下的先诉抗辩权研究”,《政治

与法律》2019年第3期,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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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诉讼的必要,但因请求权之间具有实体牵连性而具有合一判决的必要。〔31〕事实上,在不真

正连带债务和补充债务中,债权人对各债务人之间的请求权虽有实体牵连但又彼此独立,有时

独立性更胜于牵连性。比如在《民法典》第1198条第2款和第1201条规定的侵权补充责任

中,债权人对直接责任人(侵权第三人)与补充责任人(有过错的安保义务人或教育机构)所享

有的是完全独立的两项实体请求权,是基于各自的侵权行为而形成的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

债权人可以仅向直接责任人起诉(前诉),若直接责任人完全履行债务,则债权人丧失对补充责

任人的请求权;若直接责任人无法完全履行债务,债权人可再起诉请求补充责任人承担相应的

补充责任(后诉)。前诉中,法院的审判对象是直接责任人的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其可能是一般

侵权行为,也可能是特殊侵权行为,应适用相关责任成立规范进行审理;后诉中,法院的审判对

象是补充责任人的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审理范围是补充责任人是否违反了相关职责、是否具有

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等等。若债权人向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一并起诉,也只能基于直接

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各自的侵权行为主张对应的请求权,法院的审判对象依然是直接责任人

与补充责任人各自的侵权责任是否分别成立。由此可见,在侵权补充责任中,各请求权之间独

立性显著而牵连性不足。此外,虽然补充责任人承担的是“相应的”补充责任,但在认定补充责

任人的责任份额时无需在诉讼程序中追加直接责任人。补充债务与按份债务不同,在前者,直
接责任人本就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因此在认定补充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时,只考虑补充责任

人的过错程度即可。在按份债务中,由于全体按份债务人共同分担损害后果,因此在划分责任

份额时,可能需要全体按份债务人一并参加诉讼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全体按份债务人必须

均以被告的身份参加诉讼,从查明事实、确定责任份额的角度来说,没有被原告列为被告的按

份债务人可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证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不真正连带债务亦是如此。以《民法典》第1203条规定的产品责任为例,受害人既可以单

独起诉产品的生产者,也可以单独起诉产品的销售者,也可以将生产者和销售者作为共同被

告。〔32〕受害人仅起诉生产者时,法院只需审查生产者的侵权责任是否成立;仅起诉销售者

时,也只需审查销售者的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受害人一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时,法院的审判

对象依然是生产者与销售者各自的侵权责任是否分别成立。

实体牵连性最为紧密的情形应属保证合同纠纷。通常认为,一般保证为典型的补充

债务,连带保证为不真正连带债务。因保证合同具有从属性,所以债权人对主债务人的

请求权经判决后可能会对债权人对保证人的请求权具有一定的效力。但二者的实体牵

连也仅存在于主合同效力层面。若债权人向主债务人和保证人一并起诉,除了主合同效

力这一共通事实之外,法院的审判对象依然是债权人对主债务人与保证人的请求权是否

分别成立。最终也无需对主债务人和保证人作出合一确定判决,只需分别判决各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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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参见张海燕,见前注〔3〕,第192-196页;罗恬漩等,见前注〔3〕,第60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经法释

〔2020〕17号修改)第2条规定:“因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可以分别起诉或者同时

起诉销售者和生产者。消费者仅起诉销售者或者生产者的,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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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成立即可。有时,法院甚至应作出不一致的判决,比如主债务人放弃对债权人的抗

辩的,保证人仍然有权向债权人主张。〔33〕

由此观之,在以不真正连带债务和补充债务为代表的多数人债务场合,债权人对各

债务人的请求权相互独立。在债权人将数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一并起诉时,法官应分别

审理债权人对各债务人的请求权是否成立并分别作出判决,因此不构成类似必要共同诉

讼。事实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核心不仅在于全体共同诉讼人一并起诉或应诉时必须

合一确定判决,也在于仅起诉单个或部分债务人时,基于既判力扩张也可以达到合一确

定判决的效果。然而,无论是不真正连带债务还是补充债务,都不会发生既判力扩张。
有学者认为,涉补充债务案件存在既判力扩张的适用空间,是因为债权人对直接责任人

和补充责任人的请求权之间具有实体牵连性,这不仅决定了既判力扩张的必要性,也进

一步决定了判决合一确定的必要性。〔34〕笔者认为,如何确定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

情形,关键在于准确理解“既判力扩张”与“判决合一确定”。
首先,何为“既判力扩张”? 根据既判力理论,原则上既判力的主观范围限于当事人双方,

客观范围限于诉讼标的。由此,既判力扩张应当是指原本仅对当事人双方发生约束力的判决

主文也对未参加诉讼的其他主体产生效力,有学者将其总结为“诉讼标的同一且案外人获得单

独程序保障的非必要性”。〔35〕既判力扩张的范围通常包括争议权利义务的继受人、被诉讼担

当的实体当事人、诉讼请求标的物的持有人。此外,为实现身份关系和团体法律关系的统一处

理,家事诉讼和公司诉讼中也会发生既判力扩张。〔36〕而在不真正连带债务和补充债务两类

多数人债务中,债权人针对各债务人的请求基于不同的实体请求权,故诉讼标的不同一,原则

上无法发生既判力扩张。特别是根据前文所述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实体效力,不真正连带债务

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各债务系基于不同的事实而产生,不以具有实体牵连关系为必要,因而不

存在既判力扩张的可能性。补充债务更为特殊一些,可进一步分为约定的补充债务与法定的

补充债务,前者比如一般保证责任,后者比如侵权补充责任。约定的补充债务的实体牵连性强

于法定的补充债务,因为前者是基于当事人合意而形成,后者则是偶然结合的不同的侵权行为

由于法律的规定而成立的补充债务形态。一般而言,无论是债权人仅起诉直接责任人,还是仅

起诉补充责任人,生效判决应当只约束当事人,不及于未参加诉讼程序的其他主体。但在牵连

性较强的约定补充债务的情形中,如果法院在前诉中对共通性事实作出了裁判,其效力是否及

于未参加诉讼的债务人呢? 笔者认为,对于共通性事实的认定不同于对诉讼标的作出裁判的

判决主文,不属于既判力作用范围。在现行法框架下,可适用的是《民诉法解释》第93条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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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蒲一苇,见前注〔2〕,第47-48页。
参见张海燕,见前注〔3〕,第193页。
参见陈晓彤:《比较法视角下中国判决效力体系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1-

252页。
参见新堂幸司,见前注〔5〕,第486-490页;陈晓彤:“我国生效民事裁判既判力主观范围的解释学

分析”,《当代法学》2018年第3期,第111-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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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5)项规定的生效裁判所确认事实的免证效力,〔37〕该免证效力在后诉中可被推翻。需要

强调的是,《民诉法解释》第93条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
免证效力原则上应限于前后诉当事人相同的情形。然而在一般保证合同纠纷中,若前诉当事

人为债权人与直接责任人,后诉当事人为债权人与补充责任人,虽然前后两诉当事人不同,但
基于主合同效力对保证合同效力的先决性,当补充责任人在后诉中援引前诉判决对主合同效

力的认定时,应当认为可以适用《民诉法解释》第93条第1款第(5)项之规定。
其次,何谓“合一确定判决”? 合一确定判决是指“诉讼标的在全体共同诉讼人中合一地予

以确定,并划一地确定胜败之结果”。〔38〕其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多数共同诉讼人之间只存在

一个诉讼标的,因而只能合一确定地作出判决,这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形;其二,多数共同

诉讼人存在于一个统一的法律关系中,应对该法律关系主体作出合一确定判决,这是类似必要

共同诉讼的情形。合一确定判决的对象应当是统一的是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因此只有各共同

诉讼人能够依据相同的实体请求权提出统一的诉讼请求时,合一确定判决才是有必要的。合

一确定判决排斥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即不允许各共同诉讼人独立地作出放弃诉讼请求、撤
诉、自认等诉讼行为。〔39〕不真正连带债务与补充债务显然不具有合一确定判决的必要性。
一方面,债权人对各债务人所主张的是不同的实体请求权,因而法院只能对各项实体请求权是

否成立分别进行审理和判决。在具有实体牵连性的多数人债务场合,在共同诉讼人之间或许

存在着重要的共通性事实,但这不等同于存在合一确定判决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如果否定各

个债务人在诉讼中独立地处分诉讼权利,那么则过于脱离了多数人债务的实体效力。〔40〕

3.多数人债务的诉讼构造是诉的合并

现行法规定的共同诉讼类型化标准使共同诉讼研究陷入“诉讼标的共同或同一种类”的窠

臼,忽视了原告起诉时的自由选择权,这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逻辑不符。民事诉讼的审判对

象即诉讼标的由原告起诉而决定,这是民事诉讼处分权原则的题中之义。〔41〕原告可以向单

一被告提出数项诉讼请求,也可以向多个被告共同或分别提出诉讼请求。以补充债务为例,尽
管根据其实体效力,债权人必须首先向直接责任人主张权利,但基于诉讼程序原理,原告起诉

时,无论向谁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起诉条件,就应当予

以立案受理。至于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遵循了补充债务的实体效力,其提出的多项诉

讼请求之间是否存在牵连,是否应当分案处理,都属于诉讼标的的审查与识别,不必在立案阶

段考虑。换言之,如果原告的起诉形式上针对多个被告,那么只要原告对多个被告都提出了某

种请求,就已经满足立案阶段“诉讼请求具体化”的要求,至于这些诉讼请求是否构成同一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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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类似观点参见陈晓彤:“多数人债务判决对案外债务人的效力”,《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
期,第192页。

参见新堂幸司,见前注〔5〕,第546页。
参见(日)伊 藤 真:《民 事 诉 讼 法》(第 四 版 补 订 版),曹 云 吉 译,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19年 版,

第441页。
参见新堂幸司,见前注〔5〕,第547页。
参见张卫平,见前注〔1〕,第48-49页;江伟主编,见前注〔1〕,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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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标的,以及诉讼标的识别完成之后的分案或合并审理,应在立案之后交由审判庭处

理。〔42〕

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均属于诉的合并形态,较少有单一原告向单一被告提出唯一诉讼请

求的纠纷。无论原告向单一被告提出数项诉讼请求,还是向多个被告共同或分别提出诉讼请

求,均构成诉的合并。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构成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法院应在判

决主文中对各项诉讼请求依次作出回应性判断。无论是“一对一”的简单诉讼还是共同诉讼,

在当事人(通常是被告)未提出管辖权异议或合并审理异议时,法院通常不会专门判断诉讼标

的之间的关联或共同诉讼的类型,只会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诉辩主张和事实主张,对争议焦点顺

次进行审理和认定。前文也已经谈到,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的划分无法涵盖所有共

同诉讼形态,比如不真正连带债务和侵权补充债务就无法归类其中。此外,原告起诉时提出的

诉讼请求千变万化,有时很难与共同诉讼类型直接对接,但这并不妨碍法官对任一共同诉讼展

开审理。这表明,目前的共同诉讼类型划分虽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但实践价值不足。考虑到

现行法规定的共同诉讼类型化标准所存在的局限,笔者认为不必再纠结多数人债务与共同诉

讼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应建立统一、完善的诉的合并制度,以更好地解决实践问题。

本文所称诉的合并是指诉的客体合并,〔43〕既包括同一原告与同一被告之间数项诉讼标

的的合并,〔44〕也包括共同诉讼中数项诉讼标的的合并。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

了各种诉的合并制度,包括普通共同诉讼、反诉、第三人参加之诉以及《民诉法解释》第221条

规定的基于同一事实的诉的合并。此外,学理上也有关于其他诉的合并制度的讨论,比如请求

权竞合时的客观合并构造、预备合并、选择合并等。〔45〕诉的合并的基本前提是数个诉之间存

在事实或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但何为“事实或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学理与实践中都远未形成

统一的判断标准,现行法规范对于不同的合并形态也规定了不同的实体标准。比如,反诉的学

理标准是与本诉具有牵连性,〔46〕规范标准是“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相同事

实,或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普通共同诉讼的规范标准是“诉讼标的同一种类”,但司法

解释并未进一步规定“同一种类”的具体标准或适用情形。此外,有些诉的合并形态还有“专门

性”要件,比如普通共同诉讼的成立需要“当事人同意”。而至少从规范层面来看,其他诉的合

并形态并不需要“当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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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曹志勋:“民事立案程序中诉讼标的审查反思”,《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第284-288页。
诉的合并是指诉讼标的的合并,而非诉讼请求的合并。有关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参见任

重:“论我国民事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245-263页。
比如请求权竞合的客观合并构造与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参见袁琳:“基于‘同一事实’的诉的客观合

并”,《法学家》2018年第2期,第151-156页。
参见曹志勋,见前注〔42〕,第299-300页;袁琳,同上注;邱星美:“客观的预备的诉之合并”,《法学

杂志》2014年第2期,第95-101页;段文波:“请求权竞合论:以诉之选择性合并为归宿”,《现代法学》2010年

第5期,第158-164页;张永泉:《民事之诉合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4页;张晋红:“诉
的合并制度的立法缺陷与立法完善之价值分析”,《法学评论》2007年第4期,第94-98页。

参见张卫平,见前注〔1〕,第322页;江伟主编,见前注〔1〕,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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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诉的合并制度对司法实践有重要作用,有必要建构统一的诉的合并的成立要件与审

理规则。其中,成立要件应当包括实体要件与程序要件,前者是指通过原告的起诉行为搭建起

的诉的合并是否具有合并审理的实体基础,即数个诉是否具有事实或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后者

是指合并审理是否符合合并管辖规则,以及在有限的赋予当事人决定权的情形中,当事人是否

也同意合并审理。

三、诉的合并的成立要件

在各项诉的合并制度中,普通共同诉讼的成立要件是最全面且严格的,因此在建构诉的合

并的成立要件时,现行法所规定的普通共同诉讼的成立要件可作为参考依据。根据《民事诉讼

法》第52条的规定及权威教科书的解读,普通共同诉讼成立的实体要件包括当事人一方或双

方为二人以上,多数当事人一方与对方之间的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程序要件包括属同一法

院管辖,适用同类诉讼程序,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以及当事人同意合并审理。〔47〕在这些要

件之中,是否提起共同诉讼由原告决定。只要数个原告一同起诉,或原告向数个被告提起诉

讼,就已满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至于诉讼标的是否属于同一种类、受诉法院是

否具备管辖权以及当事人是否同意合并审理等,通常都是在案件立案受理之后,被告提出“不

应合并审理”的答辩主张及具体理由时,法院才进行审查判断的。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的具体类型,实践中对这项

实体要件的理解与适用也难言统一。前文已述,“诉讼标的同一种类”对应的实体上的情形非

常有限。结合其他诉的合并形态的成立要件,笔者认为,可以将诉的合并的实体要件定义为

“诉讼标的具有实体牵连性”,以缓解“诉讼标的同一种类”适用上的僵化。诉的合并的实体要

件决定了受诉法院对该合并之诉的审判范围,如果不能对受诉法院的审判范围首先进行界定,

也就无法明晰受诉法院的管辖范围。学理上一般认为,普通共同诉讼的一项重要程序要件即

受诉法院对被合并提起的数个诉均有管辖权,〔48〕但如果严格按此执行,将会限缩普通共同诉

讼的审理外延,损害其一次性纠纷解决及防止矛盾裁判的制度目的。此外,“法院同意合并审

理”要件被“诉讼标的同一种类”要件所吸收,不再是一项独立的程序要件。法院若不同意合并

审理,就需要说明原因,其理由通常即“诉讼标的不属于同一种类,因而欠缺合并审理的基础”。

“适用同类诉讼程序”要件比较容易满足,通常不构成阻碍合并审理的事由。由此可知,以普通

共同诉讼为参照,诉的合并的决定性要件是“诉讼标的具有实体牵连性”“由同一法院管辖”和

“当事人同意合并审理”三项。恰当地解释“实体牵连性”的具体含义与适用情形,厘清合并之

诉的审理范围,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为合并审理提供程序保障的合并管辖制度,规范当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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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伟主编,见前注〔1〕,第150-151页。
参见李浩:《民事诉讼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江伟主编,见前注〔1〕,第

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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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决定权,是细化诉的合并制度的重要内容。

(一)“诉讼标的具有实体牵连性”的含义

现行法虽然未对各项诉的合并制度规定统一的实体要件,但实质上均包含了被合并之诉

应具有实体牵连性的要求。比如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是“诉讼标的同一种类”,反诉的实

体要件是“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相同事实,或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同后者相比,民事诉讼法规范并没有规定“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的具体情形。学理上认为,所谓

“诉讼标的同一种类”是指基于同类事实或法律上的同类原因,或基于同一事实或法律上的原

因,或基于数人对同一权利义务的确认。〔49〕比如,数名受害人基于同一事故提出的损害赔偿

请求,属于基于同一事实的诉讼标的同一种类情形。但若是数名乘客乘坐公交车受伤,部分受

害人提出违约损害赔偿请求,部分受害人提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是否还构成同一种类诉讼标

的呢? 实践中有法官认为,“诉讼标的同一种类是指共同诉讼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属于同一种类型,即法律关系性质相同”。〔50〕换言之,即使纠纷事实相同,若“诉讼属侵权之

诉,则与其他当事人的合同之诉性质完全不同,诉讼标的不属于同一种类,缺乏合并审理的基

础”。〔51〕与之相对,也有法官认为,“虽然中行新区支行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向多个债务

人同时主张,但均在保理法律关系范围之内,目的只有一个,即追回向金鹰公司提供的保理融

资款项。因此,本案应当合并审理”。〔52〕

过分看重法律关系性质,忽视各诉的事实牵连,无助于诉的合并制度功能的发挥。《民诉

法解释》第221条就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可以合并审理。可见事实牵连性是能否合

并审理的重要标准,甚至应优先于法律关系性质,被作为首要的判断标准。如果原告基于完全

不相关的事实提起合并之诉,即使涉及相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仍不属于具有实体牵连性。因

此,实体牵连性应指纠纷事实上的牵连性。在很多不真正连带之债中,数个债务分别基于不同

层次的请求权基础,其中尤以侵权与违约的竞合为典型。〔53〕如以各诉的法律关系性质作为

判断标准,其显然不构成“同一种类诉讼标的”。但由于数债务人的行为造成了同一个损害结

果,债权人一并起诉不真正连带债务人的给付目的只有一个。债权人通过向不同的债务人主

张相异的实体请求权来实现共同的给付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构成“同一种类诉

讼标的”。侵权补充之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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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参见张卫平,见前注〔1〕,第154页。
参见太原吉业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诉山西东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69号。
参见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诉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等金融不良债权追

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375号。类似案件还可参见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等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842号。
参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诉马俊伟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92号。
参见李中原,见前注〔11〕,第4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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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践中也存在另外一种错误做法,即过分强调各诉之间的事实牵连性,以至于将其

视作“诉讼标的共同”的必要共同诉讼。比如在一些知识产权纠纷中,法院认为“原告对两被告

之诉所涉被诉侵权产品相同,两被告分别实施的进口、许诺销售、销售等行为存在产品流通意

义上的源流关系,两诉具有共同的诉讼标的,构成特殊的必要共同诉讼”。〔54〕“必要共同诉讼

的范围并不限于基于共同侵权形成的共同诉讼,在多个被诉行为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

一损害时,仍可以基于诉讼标的同一性以及防止判决冲突、保护当事人利益等政策原因构成必

要共同诉讼。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如果专利权人将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作为共同

被告,则构成必要共同诉讼,不能分案处理。”〔55〕在这些案件中,法官认为数被告的行为之间

存在紧密的联结,因而应当在一个程序中合并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被诉行为构成了不可

分割的必要共同诉讼,其仍应属于普通共同诉讼的范畴。法官之所以这样说理,是因为在现行

法框架下,普通共同诉讼的合并审理还需符合管辖要件与“当事人同意”要件。一旦被告提出

管辖权异议或主张不同意合并审理,法院要么只能分案处理,要么将该共同诉讼解释为必要共

同诉讼,以维持合并审理现状。因此,笔者认为,诉的合并的实体要件应优先于当事人的管辖

利益与“当事人同意”要件,即在符合合并审理的实体要件时,原则上当事人不得再提出管辖权

异议或拒绝合并审理。

但此处还应再作具体讨论。结合各种诉的合并制度的实体要件,笔者认为当诉的合并的

产生原因是基于“同一事实”时,则不再允许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或拒绝合并审理。若诉的

合并的产生原因是基于“同类事实”时,如果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或不同意合并审理,法院应

移送管辖或分案处理。“同一事实”是指原告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基于相同的纠纷事实,通过

在一个诉讼程序中合并审理这些诉讼请求能够基本实现该纠纷的彻底解决;而“同类事实”的

外延大于“同一事实”,即指这些诉讼请求之间虽然也有牵连,但已不止于包含一个纠纷,可能

包含了多个纠纷,即使分开审理也不妨碍各个纠纷分别解决。

纠纷事实的边界具有模糊性,而且对于“事实”标准很难提炼出统一的抽象标准,应结合个

案情况具体讨论。但如何建立与解释合并审理的实体要件,在满足怎样的实体要求时,法官应

不允许被告再行提出管辖权异议,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法官对个案情况的具体判断

与裁量。因此理论上所提供的标准只是尽可能促进合并审理判断的统一,并且为法官提供这

样一种思路,即当原告提起合并之诉,但被告对合并审理有异议时,应如何权衡实体(各项诉讼

请求之间的实体关系)与程序(比如被告的管辖利益)之间的顺位。基于“同一事实”与“同类事

实”判断上的模糊性,笔者认为,可根据原告对被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包含几个给付目的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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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参见核心光电有限公司诉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等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及侵害发

明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12号。
参见索拉斯 OLED有限公司诉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372号;类似案件还可参见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诉

宁波奥克斯空 调 有 限 公 司 等 侵 害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权 纠 纷 管 辖 权 异 议 案,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辖终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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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约定之债的情形,保证合同与主合同虽是两个独立的合同,但只有一个给付目的,因而

应视作只有一个纠纷。在债权人将债务人与保证人一并起诉时,属于基于“同一事实”的情形。

而如果债权人就两份独立的借款合同一并向相同的债务人及保证人提起诉讼,应属于“同类事

实”情形,每份借款合同构成一个独立的纠纷事实。在原告合并起诉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不同

意合并审理,则应分案处理。〔56〕在法定之债的情形,主要在侵权纠纷中,共同侵权或一个损

害结果可视作一个纠纷。〔57〕若各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分别导致独立的损害结果,则属于“同

类事实”。照此标准,前文提到的数名乘客乘坐公交车受伤的情形,无论受害人是全部以违约

之诉请求赔偿,还是全部以侵权之诉请求赔偿,抑或部分受害人选择违约之诉,部分受害人选

择侵权之诉,均属于“同类事实”的情形。每一个受害人(原告)与公交公司(被告)之间构成一

个独立的纠纷,即使分开处理也不致妨碍任一纠纷彻底解决。此时,就应考虑当事人对合并审

理的意见,如果被告反对合并审理,就应分案处理。

依前文所述的多数人债务的实体效力,就各债务人之间的实体牵连度而言,按份债务最

弱,仅构成“同类事实”。因而债权人起诉多个按份债务人时,债权人与每个按份债务人之间构

成一个独立的纠纷,并不必然具有合并审理的实体必要性,是否合并审理仍应考虑当事人的意

见。连带债务的实体牵连度最强,各债务人之间存在同一个给付目的,属于“同一事实”,一旦

原告在起诉时选择了合并之诉的形态,且受诉法院对其中之一的诉具有管辖权,法院就应合并

审理,不再考虑当事人的意见。不真正连带债务与补充债务介于按份债务与连带债务之间,其

成立虽然不以存在实体牵连为必要,但由于债权人对各债务人的请求权也以同一给付为目的,

应当属于“同一事实”情形,债权人对各债务人提出的请求仍属于一个纠纷。若原告在起诉时

已选择向多个被告提出诉讼请求,那么在受诉法院对其中之一的诉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当事

人不得再提出管辖权异议或合并审理异议。

(二)受诉法院的管辖权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范并未明确规定受诉法院必须对合并审理的各诉均具有管辖权,但学

理上通常认为,由“同一法院管辖”属于普通共同诉讼合并审理的一项必备要件。不过,其他诉

的合并形态中有关管辖的规则也可作为参考。比如《民诉法解释》第233条规定,反诉应由其

他法院专属管辖的,裁定不予受理或告知原告另行起诉。这意味着,只要反诉不属于其他法院

专属管辖,即使受理本诉的法院对反诉没有管辖权,也可以一并审理反诉请求并作出裁判,即

合并管辖。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反诉合并管辖规则,实践中均认可本诉法院基于本诉与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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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参见李沈生诉辽宁昊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6)最高法民终198号。也有不同情形,两份借款合同的主合同双方相同,担保方式及担保人不同,法院认

为,在原告合并起诉的情况下,仅担保人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若担保人未提出异议,则合并审理不会对两份合

同共同的主债务人造成影响,主债务人无权提出异议。参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诉

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196号。
参见大连博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何克江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6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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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牵连性而获得对反诉的管辖权。〔58〕所谓合并管辖,又称牵连管辖,是指法院对某一案件行

使管辖权时,合并管辖与该案存在某种牵连关系的诉讼请求。合并管辖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

征。其一,受诉法院对被合并管辖的部分案件原本没有法定管辖权。“合并”管辖的实质就在

于受诉法院能够将原本没有法定管辖权的案件一并纳入管辖范围。其二,受诉法院合并管辖

的目的在于为合并审理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如果受诉法院没有合并审理意图,则不能适用合

并管辖规则。其三,合并管辖以被合并的案件与已经受理的案件具有实体牵连关系为必要条

件。〔59〕

目前我国已有散落于各司法解释中的合并管辖规则。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21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一

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知识产权纠纷领域也建立了合并

管辖规则,比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2〕31号,经法释〔2020〕19号修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2号,经法释〔2020〕19号修改)的规定,对涉及不同侵权

行为实施地的多个被告提起的著作权或商标权诉讼,原告可以选择向其中一个被告的侵权行

为实施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

定》(法释〔2001〕21号,经法释〔2013〕9号、法释〔2015〕4号、法释〔2020〕19号修改)第3条第1
款规定,“以制造者与销售者为共同被告起诉的,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另外,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5
号,经法释〔2020〕19号修改)第6条第2款的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

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分别提起诉讼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

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受移送的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此时,若被移送的法

院对于移送的案件没有管辖权,实际上是承认先立案法院的合并管辖权。

此外,还有一些司法解释的规定排斥合并管辖。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20号,经法释〔2020〕19号修改)第45条第1款

规定:“第三人向受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就合同标的技术提出权属或者侵权请求

时,受诉人民法院对此也有管辖权的,可以将权属或者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合并审理;受诉人

民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或者将已经受理的权

属或者侵权纠纷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此时,根据第三人申请加入时提出的诉讼请

求,其可能作为本诉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共同原告,但合并审理的前提必须是受理本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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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比如参见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海南中汇油品储运股份有限公司,海南中汇宏基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琼民辖终24号;石家庄市普

金利商贸有限公司诉石家庄汇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物权保护纠纷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冀民辖终17号。

参见张晋红:“民事诉讼合并管辖立法研究”,《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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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对第三人提起的诉讼也有管辖权,这实质上否定了本诉法院对第三人诉讼请求的合并管

辖权。

合并管辖以合并审理的必要性为基本前提,因此被合并管辖的数个诉之间应具有事实牵

连关系,在效力上不得违反专属管辖和协议管辖的规定,〔60〕但具有遮蔽当事人管辖异议权的

优先效力。〔61〕合并管辖规则基于诉的合并制度而建立,即使是相同主体之间的数项请求,也

适用合并管辖规则。〔62〕只不过在被告方当事人为多数时,更容易提起管辖权异议,使“一对

一”诉讼中的合并管辖被忽视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法发〔1994〕29号,已失效)第2条曾规定:“当事人基于同一

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

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

合并审理。”这实质上确立了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合并管辖规则,为合并审理提供

了必要的程序保障。虽然该司法解释已经失效,但最高法院仍在相关案件中适用该条款确立

的合并管辖规则,将诉讼请求具有高度关联性的诉讼移送管辖并合并审理。〔63〕

此外,笔者发现,实践中诉讼标的识别标准的适用比较混乱,法官有时倾向于选用外延较

大的诉讼标的识别标准,认为“依据同一事实起诉的,诉讼标的相同”,〔64〕进而认为,基于同一

事实产生的诉是重复起诉,当事人分别向两个法院提起诉讼时,应依照《民诉法解释》第36条

的规定移送管辖。〔65〕《民诉法解释》第36条针对的是原告就同一案件分别向不同法院起诉

的情形,在“旧实体法说”诉讼标的语境中,基于同一事实的起诉并不一定就是重复起诉,但一

定具有事实牵连性,法官移送管辖的目的也是为了对具有事实牵连之诉进行合并审理,实则是

适用了合并管辖规则。

合并管辖的适用与前文讨论的诉的合并的实体要件密切相关,合并之诉只有首先满足合

并审理的实体必要性,才具备合并管辖的基本前提。原告提起合并之诉时,受诉法院必须至少

对其中之一的诉具有法定管辖权,才能合并管辖其他原本不具备管辖权的诉。合并管辖不得

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和协议管辖,可以阻却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当事人分别向有管辖

权的法院提起有事实牵连的诉讼请求时,后立案的法院可以将案件移送至先立案的法院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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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

〔64〕

〔65〕

实践中的相关裁判参见山东亿路贸易有限公司诉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期付款买卖

合同纠纷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鲁01民辖终940号。
参见张晋红,见前注〔59〕,第149-150页。
参见常州市名杰建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诉黔西兴黔建材有限公司、徐开华买卖合同纠纷案,江苏

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苏04民辖终125号。
参见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诉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终7号。
参见陕西汉源巨龙矿业有限公司诉中陕核工业集团地质调查院有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220号。
参见霍尔果斯不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江苏华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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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

(三)当事人同意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2条的规定,普通共同诉讼的合并审理应经由“当事人同意”,但未

明确是必须全体当事人一致同意还是一方当事人同意即可。对此学理与实践中均有不同理

解。〔66〕有法官认为,普通共同诉讼的合并审理须征得无共同权利义务的当事人一方同

意。〔67〕但也有学者认为,普通共同诉讼制度难以发挥作用的原因往往在于被告一方通常不

同意合并审理,〔68〕原告的起诉行为本身就表明其希望合并审理,因而实际上无需征求原告的

意见,只要将“当事人同意”要件限缩解释为“原告同意”,就可扫清普通共同诉讼的适用障

碍。〔69〕此外,为了摆脱“当事人同意”要件的桎梏,实践中还存在极少数案例通过适用《民诉

法解释》第221条来迂回实现普通共同诉讼合并审理的目的。〔70〕

“当事人同意”要件是普通共同诉讼的专门性要件,现行法未规定其他诉的合并形态需要

征得当事人同意。但在任一种合并形态中,当事人都可以通过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方式反对合

并审理。同合并管辖一样,当事人同意作为一项程序要件,应服务于诉的合并的实体要件。当

合并之诉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具备合并审理的实体必要时,法院不必再考虑当事人的意见。

四、结 论

《民法典》对多数人之债的实体效力作出具体规定,需要民事共同诉讼制度予以回应。既

有研究表明,构建多数人之债的诉讼构造不仅面临共同诉讼制度的理论争议与难题,更要实现

多数人之债静态的实体效力与动态的程序运作之间的有效对接。现行法框架下的共同诉讼类

型化标准存在局限,无法涵盖所有多数人之债情形;静态的多数人之债实体效力以及僵化的

“诉讼标的共同或同一种类”标准也无法成为多数人之债诉讼构造的建构依据。根据民事诉讼

程序的运作逻辑,诉讼构造应通过原告起诉而搭建和定型。若债权人选择向多个债务人一并

提出诉讼,则构成诉的合并。现行法仅分散规定了几种诉的合并具体制度,尚未建立统一的诉

的合并的要件体系与审理规则,无法为合并审理提供良好的程序保障。

诉的合并的成立要件包含实体要件与程序要件。实体要件即各诉之间具有实体牵连性。

·9551·

多数人之债的诉讼构造与程序规则

〔66〕

〔67〕

〔68〕

〔69〕

〔70〕

多数权威教科书未讨论“当事人同意”要件的具体内容。有学者认为“当事人同意”应指全体当事

人均同意合并审理,参见江伟主编,见前注〔1〕,第151页;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当事人会对分案或合并审理表

达意见,但法院享有最终的决定权。虽然由法院占据主导地位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弊端在于法院所作出

的最终决定并非建立在合理、稳定且可预期的规则之上,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意见起到切实作用。参见王亚

新等,见前注〔6〕,第170页;卢正敏:《共同诉讼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101页。
参见况绍良、黄洪辉诉江西恒盛纸业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2019)赣民终195号。
参见卢佩,见前注〔4〕,第1249页。
参见任重,见前注〔4〕,第199页。
参见刘鹏飞:“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法学论坛》2020年第1期,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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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牵连性应以事实牵连性作为判断标准,而非各诉的请求权基础属于同一实体法性质。事

实牵连性可进一步分为基于“同一事实”与“同类事实”。程序要件服务于实体要件。当原告选

择提起合并之诉,且各项诉讼请求基于“同一事实”时,法院应直接合并审理,不允许被告再提

出管辖权异议或合并审理异议;当原告提出的合并之诉基于“同类事实”时,可以考虑当事人的

意见,法院应在查明相关事实的基础上移送管辖或分案处理。

Abstract:ThePRCCivilCodestipulatesthesubstantivevalidityofthepluraldebtorsandcreditors,

whichrequiresaresponsefromthesystemofjoinderofparties.TheCivilProcedureLawtakesthecom-

monorthesametypeofthesubjectmatterofacivilclaimasthetypifiedstandardofjoinderofparties,

whichcanneithercoverallthesubstantivecircumstancesofthepluralityofdebtorsandcreditorsnorcon-

formtotheoperationallogicofthelitigationprocedure.Thelitigationstructureisbuiltthroughtheplain-

tiff'sfiling.Consistentwiththeexternalsubstantivevalidityofthepluralityofdebtors,thecreditorcan

choosetofilealawsuitagainstmultipledebtors,therebybuildingaconsolidationstructureofproceed-

ings.Atpresent,severalconsolidationsofproceedingsstipulatedintheCivilProcedureLawhavetoo

strictsubstantiverequirementsandlackrelevantproceduralrequirements.Itisnecessarytoestablishthe

constitutiveframeworkofjointtrialsystem,toclarifythecontentandrelationshipbetweenthesubstan-

tiveandproceduralelements,andtoprovideagoodproceduralguaranteeforthesystemofconsolidations

ofproceedings.

KeyWords:PluralDebtorsorCreditors;JoinderofParties;ConsolidationofProceedings;Joint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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